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沪02刑终1141号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国良，男，XX，小学文化，农民，1963年10月4日出生于内蒙

古自治区赤峰市，户籍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因涉嫌诈骗罪于2021年4月23被刑事拘

留，2021年5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普陀区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鲁康红，女，XX，小学文化，农民，1972年1月7日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

市，户籍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暂住山东省临沂市。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于2021年6月4日被刑事拘留，2021年6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普陀区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孙吉民，男，XX，初中文化，厨师，1963年10月4日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市

，户籍地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暂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1990年12月24日因犯

盗窃罪被判处管制二年。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于2021年5月20日被刑事拘留

，2021年6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普陀区看守所。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鲁康红、孙吉民、

张国良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于2021年9月8日作出（2021）沪0107刑初979号

刑事判决，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鲁康红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一万元；判处孙吉民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处张国良有期徒刑

七个月，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违法所得、作案工具依法没收。原审被告人张国良不服

，提出上诉。本院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张国良自愿申请撤回上诉。

本院认为，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认定原审被告人鲁康红、孙吉民、张国良犯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且诉讼程序

合法。现上诉人张国良自愿申请撤回上诉，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据此，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三第二款

、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上诉人张国良撤回上诉。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1）沪0107刑初979号刑事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

律效力。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黄伯青

审��判��员������������袁婷

人民陪审员�����������张鹏飞

书��记��员�����������胡峻峰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